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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4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江

山路99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8,600,9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15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副董事长刘为东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大会的通知、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宋金华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财务总监兼财务负责人黄海先生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与瓮福江山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2025年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368,628 99.8622 219,335 0.1300 12,975 0.0078

2、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289,808 99.8154 261,220 0.1549 49,910 0.0297

3、议案名称：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利汇率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417,628 99.8912 121,085 0.0718 62,225 0.0370

4、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419,008 99.8920 123,920 0.0734 58,010 0.0346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427,608 99.8971 120,720 0.0716 52,610 0.031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与瓮福江山签订

《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暨2025年交易额度

预计的议案

18,427,

584

98.7550 219,335 1.1754 12,975 0.0696

2

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8,348,

764

98.3326 261,220 1.3999 49,910 0.2675

3

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

（利汇率衍生品） 业务

的议案

18,476,

584

99.0176 121,085 0.6489 62,225 0.3335

4

关于延长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18,477,

964

99.0250 123,920 0.6640 58,010 0.3110

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

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18,486,

564

99.0711 120,720 0.6469 52,610 0.282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为关联交易议案，无关联股东需要回避表决；议案4、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炼炼、范衡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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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十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4月14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表决

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15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6）。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4月14日）登记在册的前10大股东和前10大无限

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10大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1 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61,881,000 19.09

2 武汉睿福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229,394 1.00

3 闫维平 2,333,821 0.72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资管数字经济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164,400 0.67

5 汤臻浩 1,660,000 0.51

6 万杰 1,630,100 0.50

7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金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00,000 0.49

8 李金梁 1,460,000 0.45

9 张楷志 1,359,100 0.42

10 毛煜 1,250,297 0.39

二、前10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比例（%）

1 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61,881,000 19.09

2 武汉睿福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229,394 1.00

3 闫维平 2,333,821 0.72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资管数字经济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164,400 0.67

5 汤臻浩 1,660,000 0.51

6 万杰 1,630,100 0.50

7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金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00,000 0.49

8 李金梁 1,460,000 0.45

9 张楷志 1,359,100 0.42

10 毛煜 1,250,297 0.39

特此公告。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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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1036号S06楼南三层30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22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6,666,45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6,666,451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569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0.5697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赵绍祥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66,202,800 99.3045 385,551 0.5783 78,100 0.1172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66,202,200 99.3036 410,551 0.6158 53,700 0.0806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66,196,400 99.2949 385,551 0.5783 84,500 0.1268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66,198,000 99.2973 391,551 0.5873 76,900 0.1154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66,156,500 99.2350 464,851 0.6972 45,100 0.0678

6、议案名称：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度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66,212,400 99.3189 405,751 0.6086 48,300 0.0725

7、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66,202,200 99.3036 388,151 0.5822 76,100 0.114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66,115,200 99.1731 448,151 0.6722 103,100 0.154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66,123,900 99.1861 439,451 0.6591 103,100 0.1548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66,197,600 99.2967 419,251 0.6288 49,600 0.0745

11、议案名称：关于银行授信额度申请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65,896,402 98.8449 724,449 1.0866 45,600 0.0685

12、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3,909,802 81.7018 770,949 16.1102 104,700 2.188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61,881,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4,275,500 89.3437 464,851 9.7138 45,100 0.9425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943,202 80.7444 179,830 15.3946 45,100 3.861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3,332,298 92.1206 285,021 7.8794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321,800 90.3112 385,551 8.0567 78,100 1.6321

2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321,200 90.2986 410,551 8.5791 53,700 1.1223

3 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315,400 90.1774 385,551 8.0567 84,500 1.7659

4 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317,000 90.2109 391,551 8.1821 76,900 1.6070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275,500 89.3437 464,851 9.7138 45,100 0.9425

6

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2024年度

报酬的议案

4,331,400 90.5118 405,751 8.4788 48,300 1.0094

7

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的议案

4,321,200 90.2986 388,151 8.1110 76,100 1.5904

8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

案

4,234,200 88.4806 448,151 9.3648 103,100 2.1546

9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

案

4,242,900 88.6624 439,451 9.1830 103,100 2.1546

10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4,316,600 90.2025 419,251 8.7609 49,600 1.0366

11

关于银行授信额度申请授权的议

案

4,015,402 83.9085 724,449 15.1385 45,600 0.9530

12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

权有效期的议案

3,909,802 81.7018 770,949 16.1102 104,700 2.188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12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浪潮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交易对方的关联方，为关联股东，在会议审议上述议案

时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的股份61,881,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09%）不计入上述议案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海青、李宸珂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基于上述审核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出席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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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 或“公司” ）于2025年4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公告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17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4月16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武汉东湖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国恒科技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1,045,514 19.00%

2 武汉华中科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9,386,563 4.91%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894,467 3.67%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324,712 1.52%

5 赵凤娟 13,474,223 1.34%

6 杨宏 10,285,776 1.02%

7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8,825,010 0.88%

8 张江峰 6,822,800 0.68%

9

景顺长城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险－景顺长城基金国寿股份成长股票型组合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可供出售）

5,979,414 0.59%

10 邹卫忠 4,929,200 0.49%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比例

1

武汉东湖创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国恒科技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1,045,514 19.01%

2 武汉华中科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9,386,563 4.91%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894,467 3.67%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324,712 1.52%

5 赵凤娟 13,474,223 1.34%

6 杨宏 10,285,776 1.02%

7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8,825,010 0.88%

8 张江峰 6,822,800 0.68%

9

景顺长城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险－景顺长城基金国寿股份成长股票型组合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可供出售）

5,979,414 0.59%

10 邹卫忠 4,929,200 0.49%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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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股份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 或“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

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并

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2.80元/股（含）。 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上

限4亿元，回购价格上限62.80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6,369,426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的0.63%； 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下限3亿元， 回购价格上限62.80元/股进行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4,

777,070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48%。 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

起12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经取得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承诺向

本公司提供股票回购贷款，贷款比例不高于股票回购金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

2、回购方案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该账户仅用于回

购公司股份。

4、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尚无明确的

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如未来前述主体提出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相关风险提示

（1）存在因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本次回购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

实施的风险。

（2）存在回购期限内因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

止本次回购方案等情况，导致本次回购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3）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未能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激励对象放弃

认购等情况，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回购股份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同时为进一步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

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综合考虑公

司经营状况、主营业务发展前景、财务状况等基础上，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回购部

分公司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一一回购股份》规定的相关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原则上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1、回购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150%，回购价格上限为62.80元/股。 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或其授权人士在回购

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价、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在本次回购期内，如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

息事项， 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 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

限。

（四）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1、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股份将于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如公司未

能在股份回购完成后的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3、回购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

于人民币3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含）。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上限4亿元，回购价格上限62.80元

/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6,369,426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63%；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下

限3亿元，回购价格上限62.80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4,777,070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的0.48%。 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经取得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承诺向本公司提供股票回购贷款，贷款比例不

高于股票回购金额的90%，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如果触及以下条

件，则回购实施期限提前届满：

（1）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资金总额上限4亿元，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

该日起提前届满；

（2）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资金总额下限3亿元，如公司董事会授权的总经理或其

授权人士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 则回购期限自公司总经理或其授权人士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日

起提前届满；

（3）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

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3、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十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期限可予以顺

延，顺延后不得超出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最长期限，公司将及时披露是否顺延实施。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假设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上限4亿元， 回购价格上限62.80元/股进行测算，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6,

369,426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63%；按照回购资金总额下限3亿元，回购价格上限62.80元/股进

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4,777,070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48%，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

满或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如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全部锁定， 以目前公司股本结构为基

数，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回购上限） 回购后（回购下限）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517,050 0.05% 6,886,476 0.68% 5,294,120 0.53%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04,985,657 99.95% 998,616,231 99.32% 1,000,208,587 99.47%

股份总数 1,005,502,707 100.00% 1,005,502,707 100.00% 1,005,502,707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的

股份数量为准。

（八）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

地位等情况的分析， 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

承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208.24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01.77亿元，货

币资金为45.02亿元，公司资产负债率为50.65%。 假设此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4亿元全部使用完毕，根

据2024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占公司总资产的1.92%、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

产的3.93%，占公司货币资金的8.89%，占比均较小。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且自有资金较为

充足，公司管理层认为本次回购股份事宜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

大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将进一步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

公司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

次回购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全体董事在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中将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维护本公司利益

及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次回购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

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行

为的说明，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

股东、回购股份提议人在未来三个月、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武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本公司股票2,684,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27%。

其余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

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亦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的

行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回

购股份提议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股份计划，若未来前述主体提出增减持计划，公司将

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提议人的基本情况及提议时间、提议理由，提议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提议

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行为的说

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公司于2025年4月8日收到董事长马新强先生出具的《关于提议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函》。 马新强

先生提议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并在未来适宜

时机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经自查，提议人马新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不存

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的行为，在本次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后续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在股份回购完成后，公司若未能在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 未授出或转让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若发生注销所回购股份的情

形，公司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决策程序，通知所有债权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二）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授权公司

总经理或其授权人士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范围内，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

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情况，制定并实施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 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审议的事项外，授权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

行相应调整；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

文件、合同、协议、合约；

4、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业务；

5、在回购期限内，在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资金总额下限3亿元的前提下，有权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及市场情况等综合因素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回购方案；

6、依据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回购方案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事项已经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公告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4）。

2025年4月19日，公司披露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4月16日）登记在

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 具体公告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在指

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5）。

三、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该账户仅用于回

购公司股份。

四、回购股份的资金筹措到位情况

根据公司资金储备、资金规划及银行回购专项贷款情况，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可根据回购计划及时

到位。

五、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在本次回购实施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

定期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1、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2、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将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

3、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4、如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董事会将公告未能实施回购的原

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5、回购期限届满或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

六、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1、存在因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本次回购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

施的风险。

2、存在回购期限内因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

本次回购方案等情况，导致本次回购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3、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未能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

购等情况，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586 证券简称：金麒麟 公告编号：2025-008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343号《关于核准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批准，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首

次公开发行5,2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21,925,000.00

元，扣除证券承销费、保荐费等费用后，实际募集的资金人民币1,039,840,000.00元。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7]第ZC10268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

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并连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29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陵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阳支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高新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于2017年6月2日与全资子公司济南金麒麟刹车系统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阳支行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于2019年5月

20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陵支行及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截至本公告提交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的开立及存储情况

如下：

1、三方监管协议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户账号 专户用途 备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分行

376010100101028717

该专户仅用于年产1500万套汽车刹车片先

进制造项目

已销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乐陵支行

1612007029200081943

该专户仅用于年产1500万套汽车刹车片先

进制造项目

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阳支行

218232430075

该专户仅用于年产600万件高性能汽车制

动盘项目

本次注销的专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高新支行

532905264210802

该专户仅用于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

项目

已销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乐陵支行

1612007029200081819 该专户仅用于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德州分行

227332419303 该专户仅用于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已销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乐陵支行

1612050719200009835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年产600万套汽车刹车

片智能工厂项目

已销户

2、四方监管协议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户账号 专户用途 备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阳

支行

239033092249

该专户仅用于年产600万件高性能汽车制动

盘项目

本次注销的专户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公司于2025年1月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2025年1月21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年产600万件高性能汽车制

动盘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合计10,346.88万元（最终金额以转账日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为准）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续将用公司自有资金支付项目尾款。 具体内容

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司已于近日将前述218232430075、239033092249专户中节余募集资金转入正常流

动资金账户，前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再使用，并已办理完成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

上述已注销募集资金专户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四方监管

协议》终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均已注销。

特此公告。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3889 证券简称：新澳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7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并引入投资者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澳股份” 或“公司” ）于2024年12月13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并引入投资者的议

案》， 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向TODD&DUNCAN� LIMITED（邓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邓肯公司” ）增资956.2255万英镑，邓肯公司注册资本由650万英镑增加至1606.2255万

英镑。 同意公司内部增资完成后， 引入BARRIE� KNITWEAR� LIMITED （以下简称

“BARRIE” ）作为邓肯公司的新增股东，其拟按照每股1.76(四舍五入)英镑的认购价格认

购邓肯公司10,708,170股， 认购金额为1880万英镑。 公司对邓肯公司的持股比例将由

100%变更为60%，BARRIE取得邓肯公司40%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并引入投资者的公告》。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根据 《SUBSCRIPTION� AGREEMENT》（认购协议） 及 《JOINT� VENTURE�

SHAREHOLDERS'� AGREEMENT》（合资公司股东协议）， 本次交易的交割条件已经

全部满足。近日，BARRIE已全额支付交易对价，本次交易已完成交割。交易完成前后，邓肯

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持有股权数 持股比例 持有股权数 持股比例

新澳股份 6,500,000 100% 16,062,255 60%

BARRIE 0 0 10,708,170 40%

合计 6,500,000 100% 26,770,425 100%

截止目前， 邓肯公司的注册资本由650万英镑增加至2677.0425万英镑，新澳股份持股

比例由100%变更为60%，BARRIE对邓肯公司的持股比例为40%，邓肯公司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新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795� � � � 证券简称：国电电力 公告编号：临2025-16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8日10:00-11: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1日至4月25日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roadshow.

sseinfo.com/）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GDpower@chnenergy.com.cn进行提

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16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公司2024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4月28日举行

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具体情况与投

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在信息披露监管规定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8日10:00-11:3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经理、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独立董事。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 投资者可在2025年4月28日10:00-11: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2.投资者可于2025年4月21日至4月25日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

公司邮箱GDpower@chnenergy.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五、咨询方式

投资者热线：010-58682100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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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2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方案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4月11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前十大

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74,305,939 29.56

2 高献国 40,179,334 6.81

3 高峰 17,993,164 3.05

4 熊立武 17,290,118 2.93

5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6,913,437 2.87

6 张继跃 15,253,652 2.59

7 周三昌 11,554,188 1.96

8 郑国富 7,772,066 1.32

9 赵巧珍 7,210,000 1.22

10 吴冬娥 7,118,404 1.21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流通股份比例

（%）

1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74,305,939 29.56

2 高献国 40,179,334 6.81

3 高峰 17,993,164 3.05

4 熊立武 17,290,118 2.93

5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6,913,437 2.87

6 张继跃 15,253,652 2.59

7 周三昌 11,554,188 1.96

8 郑国富 7,772,066 1.32

9 赵巧珍 7,210,000 1.22

10 吴冬娥 7,118,404 1.21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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